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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试行）

环监[1996]470 号

第一章总则

1.1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国家《环境保护图形标志》标准、国家环境保护局《关

于开展排污口规范化整治试点工作的通知》精神，制定本《要求》。

关联资料：宪法法律共 1 部

1.2 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是实施污染物总量控制计划的基础性工作之一，目的是为了促进排污单位

加强经营管理和污染治理，加大环境监理执法力度，更好地履行“三查、二调、一收费”的职责，

逐步实现污染物排放的科学化，定量化管理。

1.3 排污口规范化整治应遵循便于采集样品，便于计量监测，便于日常现场监督检查的原则。

1.4 本《要求》适用于一切排污单位排污口的规范化整治。

第二章排污口规范化整治范围

2.1 一切向环境排放污染物(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噪声)的排污单位的排放口(点、源)，均需进

行规范化整治。

2.2 排污口规范化整治可分步进行。试点期间的整治范围应不少于辖区内已开征排污费单位的

50％，并应遵循以下四项原则(2.3－2.6)。

2.3 以整治污水排污口为主，兼顾整治废气、固体废物、噪声排放口(点、源)。

2.4 以整治重点污染源为主。对列入国家和省、市级重点排污单位的排污口首先进行整治。

2.5 以整治列入总量控制指标的 12 种污染物(烟尘、工业粉尘、二氧化硫、化学耗氧量、石油类、

氰化物、砷、汞、铅、六价铬和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污口为主。

2.6 为体现试点的原则，要分别选择不同类型、不同行业、不同规范、不同隶属关系的排污单位

的排污口进行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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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

3.1 污水排放口的整治

3.1.1 合理确定污水排放口位置。

3.1.2 按照《污染源监测技术规范》设置采样点。如：工厂总排放口、排放一类污染物的车间排放

口，污水处理设施的进水和出水口等。

3.1.3 应设置规范的、便于测量流量、流速的测流段。

3.1.4 列入重点整治的污水排放口应安装流量计。

3.1.5 一般污水排污口可安装三角堰、矩形堰、测流槽等测流装置或其他计量装置。

3.2 废气排放口的整治

3.2.1 有组织排放的废气。对其排气筒数量、高度和泄漏情况进行整治。

3.2.2 排气筒应设置便于采样、监测的采样口。采样口的设置应符合《污染源监测技术规范》要求。

3.2.3 采样口位置无法满足“规范”要求的，其监测也位置由当地环境监测部门确认。

3.2.4 无组织排放有毒有害气体的，应加装引风装置，进行收集、处理，并设置采样点。

3.3 固体废物贮存、堆放场的整治

3.3.1 一般固体废物应设置专用贮存、堆放场地。易造成二次扬尘的贮存、堆放场地，应采

取不定时喷洒等防治措施。

3.3.2 有毒有害固体废物等危险废物，应设置专用堆放场地，并必须有防扬散，防流失，防漏等防

治措施。

3.3.3 临时性固体废物贮存、堆放场也应根据情况，进行相识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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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固定噪声排放源的整治

3.4.1 凡厂界噪声超出功能区环境噪声标准要求的，其噪声源均应进行整治。

3.4.2 根据不同噪声源情况，可采取减振降噪，吸声处理降噪、隔声处理降噪等措施，使其达到功

能区标准要求。

3.4.3 在固定噪声源厂界噪声敏感、且对外界影响最大处设置该噪声源的监测点。

第四章排污口立标、建档要求

4.1 排污口立标要求

4.1.1 一切排污单位的污染物排放口(源)和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必须实行规范化整治，按照国

家标准《环境保护图形标志》(GB15562.1—1995)(GB15562.2—1995)的规定，设置与之相适应的环

境保护图形标志牌。

4.1.2 开展排放口(源)和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规范化整治的单位，必须使用由国家环境保护局统

一定点制作和监制的环境保护图形标志牌。

4.1.3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牌设置位置应距污染物排放口(源)及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或采样点较近

且醒目处，并能长久保留，其中：噪声排放源标志牌应设置在距选定监测点较近且醒目处。设置

高度一般为：环境保护图形标志牌上缘距离地面 2 米。

4.1.4 重点排污单位的污染物排放口(源)或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以设置立式标志牌为主；

一般排污单位的污染物排放口(源)或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可根据情况分别选择设置立式或平面

固定式标志牌。

4.1.5 一般性污染物排放口(源)或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设置提示性环境保护图形标志牌。排放

剧毒、致癌物及对人体有严重危害物质的排放口(源)或危险废物贮存、处置场，设置警告性环境保

护图形标志牌。

4.1.6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牌的辅助标志上，需要填写的栏目，应由环境保护部门统一组织填写，要

求字迹工整，字的颜色，与标志牌颜色要总体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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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排污口建档要求

4.2.1 各级环保部门和排污单位均需使用由国家环境保护局统一印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规范化排

污口标志登记证》，并按要求认真填写有关内容。

4.2.2 登记证与标志牌配套使用，由各地环境保护部门签发给有关排污单位。登记证的一览表中的

标志牌编号及登记卡上标志牌的编号应与标志牌辅助标志上的编号相一致。编号形式统一规定如

下：污水 WS－××××

噪声 ZS－×××××

废气 FQ－××××

固体废物 GF－×××××

编号的前两个字母为类别代号，后五位为排污口顺序编号。排污口的顺序编号数字由各地环

境保护部门自行规定。

4.2.3 各地环境保护部门根据登记证的内容建立排污口管理档案，如：排污单位名称，排污口性质

及编号，排污口地理位置、排放主要污染物种类、数量、浓度，排放去向，立标情况，设施运行

情况及整改意见等。

4.3 排污口环境保护设施管理要求

4.3.1 规范化整治排污口的有关设施(如：计量装置、标志牌等)属环境保护设施，各地环境

保护部门应按照有关环境保护设施监督管理规定，加强日常监督管理，排污单位应将环境保

护设施纳入本单位设备管理，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和规章制度。

4.3.2 排污单位应选派责任心强，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兼、专职人员对排污口进行管理，做到责任

明确、奖罚分明。

第五章附则

5.1 各试点省、市可根据本《要求》，制定当地排污口规范化整治的具体技术规范。

一、验收评定标道

1、排污口设置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具备监测、测流条件；

2、设施齐全、设备完好、具备通信专线；调取网络中数据的成功率大于 80%；

3、运行台帐和设备管理制度健全、规范；

4、在生产设施正常运行条件下，根据材污规律，在一个正常排污周期内，对排污口流量随机抽样

监测分析，随机抽检频次不低于 5 次。对安装污染物在线监测仪的，监测误差率应符合产品说明

书规定。

二、验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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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排污单位在完成排污口规范化整治工作后，向市环保局提出申请验收；

2、排污单位申请验收应提交下列材料：申请验收报告、总结报告、监测报告、设计方案及图

纸、设备仪器说明书及有关技术规范材料；

3、市环保局接到申请验报告后，对符合验收条件的应在 10 个工作日之内组织验收，验收时

填写《蚌埠市排污口规范化整治验收报告表》；

4、局验收组负责组织验收，并将验收结果报局领导审核批准；

5、验收监测费用，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6、排污单位验收合格后；市环境监察支队负责建立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档案。

三、验收程序

1、拟定单位汇报排污口规范化整治工作；

2、环境监测站通报检测结果；

3、市环境监察支队通报现场监理结果；

4、现场检查排污口内容包括：排污口整治情况、排污口标牌、设备运行情况、台帐及设备管

理制度、随机调取数据；

5、验收组成员讨论形成验收意见；

6、环保局领导审批验收表。


